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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籍圖謄本（ 樣張 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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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場教保服務中心平面圖（ 樣張 ） 
 

 

註： 

1.室內活動室總面積：其面積扣除牆、柱、出入口淨空區等面積後，不得小於 30 平方公尺，且幼

兒每人不得少於 3 平方公尺。 

2.由建築師事務所出具 1/100 比率圖說。 

3.依工務局審訖之平面圖繪製，並標明樓層、各隔間面積、長寬尺寸，以(平方)公尺為單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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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防安全設備查驗合格函（ 樣張  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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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7-4 
 

消防安全設備竣工圖（ 樣張  ） 
 

要有「臺南市

政府消防局」

審訖圖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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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受理單（ 樣張  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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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物變更使用執照/一定規模以下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函 

（ 樣張 ） 
 

2 建物變更使用執照(樣張)▼ 

一定規模以下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函(樣張)▼

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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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築物竣工圖（ 樣張） 
 

要有「臺南市

政府工務局」

審訖圖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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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內裝修合格證明(樣張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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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合格證明（樣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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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登記謄本（樣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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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物登記謄本（樣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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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使用分區證明（樣張） 
 

  


